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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办理条件 办理材料 办理流程

参保登记

单位登记

（1）企业单位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

册登记时，同步完成保险登记；

（2）机关事业单位取得获批文件；

（3）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

他单位经有权机关批准成立。

（4）外地驻渝机构、分支机构或企业

非法人，还应提供法人机构出具的《委

托授权书》。

机关事业单位：

（1）《重庆市社会保险登记表（机关事业单位专用）》；

（2）有关职能部门出具的机关事业单位批准成立的批文；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

企业、其他单位：

（1）已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用人单位提供单位名

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需提供其他资料（通过政务平台共

享获取）。未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需提供《重庆

市社会保险登记表》。

（2）《重庆市社会保险登记表》；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单位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进行业务申报，经办人员受理

申报材料后，经审核无误后，

在医保系统中为其办理参保登

记，并在《重庆市社会保险登

记表》上签字盖章返还给申请

单位。

单位注销

（1）参保单位因发生解散、破产、撤

销、合并、被兼并等情形，依法终止社

会保险缴费义务的，应当自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或有关机关批准、

宣布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向医保经办

机构申请办理注销；

（2）已在税务部门缴清各项保险费用

欠款；

（3）单位参保人员清零，其中在职人

员全部减员，退休人员转入虚拟户。

（1）《重庆市社会保险注销登记表》；

（2） 有关法律文书或其他注销证明文件。

单位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进行业务申报，经办人员受理

申报材料，在医保系统中查询

是否已经完成各项欠款补缴，

经初审、复审无误后，为其办

理注销手续，并在《重庆市社

会保险登记表》上签字盖章返

还给申请单位。



单位信息变更

参保单位因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变更时，

应当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

记或有权机关批准或宣布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医疗保险变更登记手续：

（1）《重庆市社会保险变更登记表》；

（2）变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等关键信息时需提

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单位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进行业务申报，经办人员受理

申报材料，经审核无误，在医

保系统中为其办理信息变更，

并在《重庆市社会保险登记表》

上签字盖章返还给申请单位。

单位人员新增

（1）职工年满 16 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

（2）职工因初次招工、毕业分配、军

转安置（转业干部、军队退役人员）、

灵活就业等原因及农民工按照相关政

策首次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3）跨省、市流动以及外国人首次在

我市就业参加医疗保险；

（4）参保单位因新招、调入、单位合

并等原因增加人员，应于新增人员报到

后 15日内或单位合并后的 30 日内向医

保经办机构进行申报。

（1）《参加社会保险人员基本情况表》;
（2）机关事业单位需提供县级及以上组织、人力社保部门招

录、调动手续（复印件加盖单位鲜章）。

单位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进行业务申报，经办人员受理

申报材料，经审核无误，在医

保系统中办理在职职工参保在

职手续，并在《参加社会保险

人员基本情况表》上签字盖章

返还给申请单位。

单位人员减少

参保单位因参保人员终止、解除劳动关

系，调动工作、辞职、辞退、参军、上

学、失踪、死亡等原因减少人员，应于

上述情形发生后 15 日内向医保经办机

构进行申报。

（1）《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人员减少申报表》；

（2）机关事业单位需提供人员减少相关证明资料（复印件加

盖单位鲜章）

单位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进行业务申报，经办人员受理

申报材料，经审核无误，在医

保系统中办理人员减少手续，

并在《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

位人员减少申报表》上签字盖

章返还给申请单位。



单位职工信息变

更

参保人变更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

生日期等关键信息需提供相应的材料。

（1）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户口簿、

社保卡、医保电子凭证，港澳台人员提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下同）；

（2）《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

（3）变更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等关键信息需提

供必要的证明材料；

单位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进行业务申报，经办人员受理

申报材料，经审核无误，在医

保系统中为参保人变更参保信

息，并现场反馈办理结果。

个人身份参（续）

保

（1）年满 16 周岁以上，无用人单位的

我市户籍城乡居民；

（2）年满 16 周岁以上，且男未年满 60
周岁、女未年满 55 周岁，在我市灵活

就业的本市以外户籍人员（含港澳台居

民）；

（3）已在我市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并按月享受基本养老待遇的

本市以外户籍、无用人单位退休人员；

（4）外籍人员不允许以个人身份参加

职工医保。

（1）《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2）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

（3）重庆市户籍外地退休人员还需提供：以个人身份退休人

员还需提供退休审批表；

以单位身份退休人员还需提供：退休审批表、账户信息表、待

遇计算表及退休所在单位破产、关闭、解体等证明；

（4）工商银行代扣代缴银行账户。

申请人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

构进行业务申报，经办人员受

理申报材料，经审核无误，在

医保系统中为申请人办理参保

登记手续，并将《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登记表》反馈给申

请人。

医保个人账户长

期关联

双方参保状态正常。
双方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

提供人持本人和使用人有效证

件原件亲自到医保经办机构现

场办理。



个人账户一次性

支取

一方为职工医保，双方参保状态正常。

死亡人员：

（1）死亡证明材料；

（2）申请人（继承人）有效身份证件；

（3）银行账户信息；

（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确认表》。

出国人员：

（1）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

（2）出国（境）证明材料；

（3）银行账户信息；

（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确认表》。

申请人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

构提出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申

请，经审核无误，打印《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

支取确认表》并经申请人签字

确认后，在医保系统中为申请

人办理一次性支取业务。

医保费征缴

年度工资申报

参保单位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到参保地

医保经办机构统一申报上年度本单位

职工工资总额及每个职工的工资总额

和月平均工资。新设立的单位和有新进

职工的单位，应在办理参保登记及申报

人员变更的同时，一并申报职工起薪当

月的工资额。

（1）《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汇总表》

（2）《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申报表》

申请人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

构进行申报，经审核无误，在

医保系统中为申请单位办理业

务并反馈办理结果

单位补缴

（1）补缴时间不得早于 2005 年 1 月 1
日；

（2）允许跨单位、跨区县进行补缴。

（1）《重庆市职工医疗保险补缴申报表》（一式两份）；

（2）劳动合同复印件以及工资财务凭证或银行流水等相关材

料或基金监管部门出具的稽核补缴结果。

单位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进行业务申报，经审核无误，

在医保系统中为申请单位办理

补缴业务并反馈办理结果



退休人员缴费年

限认定 办理完退休审批手续后

（1）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①《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缴费年限认定表》；

②退休批复、退休报批表。

（2）企业及其它性质单位退休人员:
①《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缴费年限认定表》

②退休审批表、养老保险待遇计算表、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信息

表。

申请人通过医保经办机构进行

业务申报，经初审、复审无误，

确认其医保缴费年限，在医保

系统中生成并打印《重庆市医

疗保险退休人员缴费年限确认

表》盖章后现场反馈

单位退休人员不

足年限补缴

参保单位退休人员经认定缴费年限不

足的，自愿申请办理不足年限一次性补

缴

《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退休人员补缴不足年限医保

费明细表》

申请人通过医保经办机构进行

业务申报，经审核无误后，办

理相应手续：若同意补缴，出

具不足年限征缴计划；若不同

意补缴，则暂停其医保关系。

个人参保补缴
需先对历年和当年年度欠费信息进行

核销，才能进行欠费补缴 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

参保人通过医保经办机构进行

业务申报，经审核无误后，医

保系统生成《个人身份参加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欠费补缴确认

表》，由申请人签字确认后，打

印《重庆市以个人身份参加职

工医保医疗保险费核定通知

单》交参保人进行缴费。

个人参保一次性

趸缴
2022 年 1 月开始由税务办理



参保关系转移

参保关系转移

办理关系转入：在转入地完成参保登记

手续；

办理关系转出：在转出地办理停保手

续。

（1）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

（2）《参保凭证》。

（1）转入本市：参保人持原参
保地开具的参保凭证至医保经

办机构进行业务申报，填报《基
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表》，经审核无误后，医保经办

机构在 5 个工作日内向转出地
医保经办机构发出《联系函》。
医保经办机构收到转出地医保

经办机构发出的《信息表》和
个人账户余额后，在 5 个工作
日内完成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及

个人账户转入手续。业务部门
在收到转入手续后 5 个工作日
内在医保系统录入转入资金金

额，财务部门每日核对征缴户
转入资金到账情况，对匹配成
功的做到账确认。医保系统每

日对到账确认的转入资金做上
账处理，业务部门按月向财务
部门提供《转入资金汇总表》

用于做账。
（2）转出本市：医保经办机构
在收到《联系函》10 个工作日

内向转入地医保经办机构发出
《信息表》，并在 5 个工作日内
将《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转出

统筹外支付表》交财务部门，
财务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
个人账户余额划转。



生育保险待遇

生育医疗费手工

报销 享受生育医疗待遇的参保人

（1）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住院费用清单；

（4）诊断证明；

（5）银行卡账户信息。

生育医疗费和计划生育医疗费的手工报销需要提供上述（1）、
（2）、（3）、（5）外，还需提供病历资料、出生医学证明，无

法提供的应填写个人承诺书

（1）登记。参保人将申报材料

提交至医保经办机构或指定医

疗机构，经办人员审核报销资

料后，打印回执单给参保人。

（2）审核。初审人在 5 个工作

日内审核医疗费用明细，将费

用情况录入医保系统，复审人

员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

并生成《个人结算单》。

（3）结算。医保经办机构业务

部门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

生成《重庆市生育保险手工结

算支付表》，经审签后，提交财

务部门。

（4）支付。医保经办机构财务

部门在收到《重庆市生育保险

手工结算支付表》3 个工作日内

完成支付。

（5）请款。与生育医疗费一并

请款。



生育津贴支付 享受生育津贴待遇人员

（1）申领（登记）：有两种方
式。
①线上申领（登记）。进行生育
医疗费联网结算的参保人可在
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申领，由医
疗机构将生育相关信息（生育
胎次、生产方式等）录入医保
系统。
②线下申领（登记）。未联网结
算的参保人可携带有关资料提
交至医保经办机构或指定机构
申报登记。经办人员审核报销
资料后，打印回执单给参保人。
未联网结算的参保人需要提供
的资料：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
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病
历资料；银行卡账户信息；出
生医学证明，无法提供的应填
写个人承诺书。
（2）审核。线下申领的，医保
经办机构初审人在 5 个工作日
内审核医疗费用明细，将费用
情况录入医保系统，复审人员
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
生成《个人结算单》。
（3）结算。医保经办机构业务
部门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
生成《重庆市生育保险生育津
贴结算支付表》，经审签后，提
交财务部门。
（4）支付。医保经办机构财务
部门在收到《重庆市生育保险
生育津贴结算支付表》3 个工作
日内完成支付。
（5）请款。



生育津贴复算、

支付
生育津贴已按照原基数发放后，参保缴

费基数发生变化

在本市上年度社平工资公布后

次月完成重算工作，重算后的

生育生活津贴发放。发放程序

与生育津贴支付一致。

特病（两病）管理

待遇资格认定
凡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并患有指定

特殊疾病病种人员，均可按规定申请。

1、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

2、所申报特殊疾病相关病史材料；

3、《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诊断证明书》

参保人（或代办人）到特殊疾

病鉴定医疗机构提出特殊疾病

待遇资格申请，并进行特殊疾

病诊断。

诊断合格的，由特殊疾病鉴定

医疗机构出具《重庆市基本医

疗保险市级统筹特殊疾病诊断

证明书》，并在医保系统录入鉴

定结果。

医保经办机构对特病鉴定医疗

机构进行特殊疾病诊断确认合

格的资料不定期抽审，对抽查

“不合格”的，取消该参保人

特病待遇资格。造成基金损失

的，对承担鉴定医疗机构按协

议约定作相应处理。



异地就医

市外异地就医备

案

（1）参保人正常缴纳医疗保险费用，

具备待遇享受资格。

（2）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含异地安置

退休、异地长期居住、异地常驻工作）、

临时异地就医备案（含异地突发疾病、

异地转诊就医）。

（3）已获得特殊疾病门诊资格认定的

参保人，在长期异地备案时同步完成特

病门诊异地备案。

/
参保人向医保经办机构提出异

地就医备案申请即可备案

手工报销费用结

算
享受医保待遇的参保人

（1）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住院费用清单；

（4）诊断证明；

（5）病历资料；

（6）银行卡账户信息；

（7）意外伤害就医的需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法院判决书、

调解协议书等公检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无法提供

的应填写个人承诺书；

（8）特病门诊需提供门诊费用清单、处方底方。

（1）登记。参保人将申报材料

提交至医保经办机构或指定医

疗机构，经办人员审核报销资

料后，打印回执单给参保人。

（2）审核。初审人在 5 个工作

日内审核医疗费用明细，将费

用情况录入医保系统，复审人

员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

并生成《个人结算单》。

（3）结算。医保经办机构业务

部门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

生成《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手



工结算支付表》，经审签后，提

交财务部门。

（4）支付。医保经办机构财务

部门在收到《重庆市基本医疗

保险手工结算支付表》3 个工作

日内完成支付。

（5）请款。每月前 10 个工作

日内，区县医保经办机构财务

部门根据《重庆市基本医疗保

险手工结算支付表》生成《重

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请款

表》，经审签后，上传至市级医

保经办机构财务部门，居民医

保向同级财政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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